
11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

設計職群-基礎描繪、設計基礎組競賽工作規則會議記錄 

會議日期：112年 12月 12日上午：09:00 

會議地點：高英工商廣設科製圖教室 

主    席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王怡文股長 

出席人員：附件 

主席致詞：略 

壹、 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高雄市 11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「高英工商考區」規劃: 

(一) 辦理項目：設計職群。 

(二) 辦理日期：113年 2月 1日(星期四) 

(三) 學科測驗採用電腦閱卷，考生須自備 2B筆與橡皮擦。 

二、 參加對象及資格(須符合下列所有資格)： 

(一) 本市各國中 112學年度選讀國中技藝教育之國中九年級學生。 

(二) 由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各核定班承辦學校推薦。 

(三) 以該學生選讀之 112學年度第 1學期職群為報名參賽職群(未取得

修習證明書之學生不得參加)。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會議資料：如附件 


